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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 ：總議會秘書 (1)4 
梁慶儀小姐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5  

鄭潔儀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6 
袁家寧女士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通過會議紀要  

(立法會CB(1)1266/04-05號文件 ⎯⎯ 2005年 3月 31日
會議的紀要 )

 

 
   2005年 3月 31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立法會CB(1)1265/04-05(01)號文件 ⎯⎯ 因應 2005年 3月
31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
 

立法會CB(1)1265/04-05(02)號文件 ⎯⎯ 政府當局就 “因
應 2005年 3月 31
日 會 議 席 上 所

作 討 論 而 須 採

取 的 跟 進 行 動

一覽表 ”作出的

回應
 

立法會CB(1)1265/04-05(03)號文件 ⎯⎯ 政 府 當 局 2005
年 4月 13日有關

“‘ 職 工 會 ’ 類 別

的 提 名 機 構 及

進 一 步 修 訂 擬

議職能 ”的來函

立法會CB(1)1267/04-05(01)號文件 ⎯⎯ 就條例草案第 5
條 提 出 的 委 員

會 審 議 階 段 修

正 案 擬 稿 的 標

明 修 訂 事 項 文

本 ) 
 
2.  李鳳英議員申報利益，聲明她是勞工界功能界

別選出的議員。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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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錄 )。  
  

 4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條例草案第 9條  
 
(a) 提供為 “聘用人 ”、 “專業人士／顧問 ”、 “承

建商／分包商及材料／設備供應商 ”和 “職
工會 ”類別而訂定的最新修訂提名機構名

單；  
  
(b) 檢討條例草案第 9條的草擬方式。委員認為

條 文 的 草 擬 方 式 應 反 映 代 表 性 的 基 本 原

則；  
 
(c) 告知代表工人的成員數目會否增加；及  
 
(d) 提供有關如何公布為混合模式而設的提名

機構名單的詳情。委員知悉政府當局正研

究有關以附表形式，把該名單納入條例草

案內的方案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5.  委員同意於 2005年 5月 10日 (星期二 )下午 4時 30
分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討論下列事項  ⎯⎯ 
 

(a) 建造業訓練委員會的組成 (附表 3第 2條 )；  
 

(b) 條例草案第 5條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

的最新版本；  
 

(c) 建造業訓練局及建造業議會的財務安排；

及  
 

(d)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  
 
6.  會議於下午 4時 2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5月 9日  



 
 

附錄  
 
 

《建造業議會 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八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： 2005年 4月 19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00000 - 000040 主席  
 

確認通過 2005年 3月 31日會議的

紀要  
(立法會CB(1)1266/04-05號文件 ) 
 
序辭  
 

 

000041 - 000538 政府當局  
 

政 府 當 局 簡 述 其 於 2 0 0 5 年 4
月 1 3 日 就 “ ‘ 職 工 會 ’ 類 別 的

提 名 機 構 及 進 一 步 修 訂 擬

議 職 能 ”發 出 的 函 件 (下稱 “該
函 件 ”)( 立 法 會

CB(1)1265/04-05(03) 號 文

件 )(條例草案第 9條 )  
 

 

000539 - 002556 李鳳英議員  
劉秀成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 

一名委員詢問下述事宜  ⎯⎯ 
 
(a) 政府如何從該函件附件一

所 列 名 單 的 7 個 提 名 機 構

(下 稱 “名 單 ”)的 提 名 人 選

中，決定哪兩人會獲委任為

建 造 業 議 會 (下 稱 “議 會 ”)
工人職工會的代表；及  

 
(b) “職工會 ”類別的提名機構

為何須為已登記最少 4年的

勞 工 團 體 ( 下 稱 “4 年 規

定 ”)。會員人數已足以證明

職工會的代表性。  
 
另一名委員強調，當局有需要就

如何揀選提名人選以供委任為

議會成員，訂定清晰的準則。依

他之見，為確保問責性，專業團

體的提名人選的數目，應與有關

類別的席位數目等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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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 
 
(a) 現時就議會的組成而建議

採用的混合模式，擬在兩方

面求取折衷，一方面維持不

指明提名機構的方法所具

有的彈性，另一方面亦能適

當確認對改革措施有貢獻

的業界組織。倘當局有較多

提名人選可供揀選以委任

為議會成員，將有利於適當

平衡各方利益；  
 
(b) 有關提名機構須成立為法

團 ／ 已 登 記 最 少 4 年 的 規

定，將適用於所有有關類

別，這項規定旨在提供一個

基礎，用作評估個別機構在

推動建造業檢討委員會於

2001年 所 訂 改 革 綱 領 方 面

的參與程度，以及避免有意

加入提名機制的業界團體

的數目激增；  
 
(c) 在委任議會成員時，當局會

考慮提名機構對其個別提

名人選可能指定的優先次

序，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(包
括個別提名人選在議會的

討論中作出貢獻的能力 )；
及  

 
(d) 該函件所列的甄選準則，將

不會在條例草案內訂明。  
 

002557 – 003353 李卓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提出了下述意見  ⎯⎯  
 
(a) 應增加代表建造業工人的

職工會的議會成員數目；  
 
(b) 在定出提名機構時，代表性

是較成立歷史為重要的考

慮因素；及  
 
(c) 擬議的混合模式可以接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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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政府當局重申有需要訂定 4年規

定，並表示正在研究是否有空

間，可增加建造業工人的議會代

表數目。  
 
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4(c) 段 所 載 採

取行動  

003354 - 005528 劉慧卿議員  
楊孝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 “職工

會 ”類別的擬議提名機構的會員

數目及代表性  
 
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⎯⎯ 
 
(a) 應從條 例 草 案 第 9(3)(a) 至

9(3)(e)條中刪除 “屬局長認

為 ”一語；及  
 
(b) 為確保問責性，議會內不同

類別的成員代表，須由所屬

類別的提名機構而非政府

揀選。  
 
政府當局表達了下述意見  ⎯⎯ 
 
(a)  混合模式是按照法案委員

會的建議提出的，並獲認為

是解決業界團體就代表性

及問責性提出的關注問題

的可行方法。此外，混合模

式亦可為當局提供所需的

彈性，以便確定獲委任加入

議會的合適人選；及  
 

(b)  按 個 人 身 份 委 任 議 會 成

員，能使個別成員得以代表

所屬類別的整體利益，並從

較宏觀的角度提出意見  
 
另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採 用 混 合 模

式，但強調有需要提高擬訂提名

機構名單的透明度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在決定應以何種

方式公布有關名單時，其中一項

主要的考慮因素是透明度。當局

正仔細研究可否以附表形式把

有關名單納入條例草案內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4(d) 段 所 載 採

取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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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05529 - 010809 李鳳英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梁家傑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委員強調下述各點  ⎯⎯  
 
(a) 鑒於建造業工人的背景差

別頗大，當局有需要把代表

建造業工人的議會成員數

目由兩人增至 3人；及  
 
(b) 當局必須顧及個別類別 (特

別是 “職工會 ”)的需要和性

質。  
 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 
 
(a) 議會成員應代表其所屬類

別的整體利益，並為整個建

造業謀求福祉；及  
 
(b) 當局須確保在擬議的混合

模式下，提名機構的甄選準

則在某程度上貫徹一致。  
 

 

010810 - 012852 主席  
劉慧卿議員  
何鍾泰議員  
王國興議員  
楊孝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 名 委 員 重 申 她 的 立 場 如 下  
⎯⎯  
 
(a)  應 從 條 例 草 案 第 9(3)(a)至

9(3)(e)條中刪除 “屬局長認

為 ”一語；及  
 
(b)  為確保問責性，議會內不同

類別的成員代表，須由其所

屬類別而非政府揀選。  
 
其他委員表明他們的立場如下  
⎯⎯  
 
(a) 當局應定出提名機構，由其

提名人選供當局揀選和委

任為議會成員，令議會成員

可同時代表其所屬類別和

整個建造業的利益；及  
 
(b) 當局有需要確保議會成員

的代表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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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政府當局答允  ⎯⎯  
 
(a) 檢討條例草案第 9條的草擬

方式，以反映代表性的基本

原則；  
 
 
(b) 研究應如何修改條例草案

第 9條，以處理委員就條例

草 案 第 9(3)(a) 至 9(3)(e) 條
中 “屬局長認為 ”一語，以及

可否把提名機構載列於條

例草案的附表內所提出的

關注事項；及  
 
(c) 提供為 “聘用人 ”、 “專業人

士／顧問 ”、“承建商／分包

商及材料／設備供應商 ”和
“職工會 ”類別而訂定的最

新修訂提名機構名單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暫時的構思是在

不增加議會全體成員數目的情

況下，增加代表建造業工人的議

會成員數目  
 
部分委員認為，為保持彈性，不

同類別的提名人選數目可有所

不同，且不應在條例草案內加以

規定  
 

 
 
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4(b) 段 所 載 採

取行動  
 
 
 

012853 - 013842 主席  
石禮謙議員  
劉秀成議員  
楊孝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一名委員表達了下述意見  ⎯⎯  
 
(a) 應 給 予 政 府 當 局 若 干 彈

性，俾能從較多的提名人選

中揀選合適的人選，委任為

議會成員；  
 
(b) 當局應回應香港建造商會

就議會的組成所提交的意

見書；及  
 
(c) 他撤回較早前所說房屋委

員會應列為 “聘用人 ”類別

的提名機構之一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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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另一名委員強調，當局須確保所

有與建造有關的主要專業 (特別

是建築師 )，在議會內均有其代表  
 
當局重申其已答允提供為 “聘用

人 ”、“專業人士／顧問 ”、“承建

商／分包商及材料／設備供應

商 ”和 “職工會 ”類別而訂定的最

新修訂提名機構名單 (條例草案

第 9(3)(a)至 9(3)(c)及 9(3)(e)條 ) 
 

 
 
 
 
 

政府當局須按

會 議 紀 要 第

4(a) 段 所 載 採

取行動  
 
 

013843 - 015247 政府當局  
李鳳英議員  
石禮謙議員  
 

政府當局簡述建造業訓練委員

會 ( 下 稱 “建 訓 會 ”)的 擬 議 組 成

( 附 表 3 第 2 條 )( 立 法 會

CB(1)1161/04-05(02)號 文 件 第 6
項 )。當局表示，由於建訓會是

議 會 轄 下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委 員

會，按個人身份委任個別成員的

彈性模式應已足夠。此外，由於

當局建議議會的組成採用混合

模式，議會和建訓會的成員組合

可能互相重疊，當局認為建訓會

的擬議組成模式恰當。 
 
討論在建造業訓練局 (下稱 “訓
練 局 ”) 的 員 工 事 宜 獲 得 解 決

前，法案委員會應如何繼續其審

議工作，因為此事與條例草案第

82條有關。一名委員認為，應在

有關事宜獲得解決後才通過該

條例草案 
 
政府當局提出了下述各點  ⎯⎯  
 
(a) 當局已設法促使訓練局的

管理層及員方就應付預期

的財政困難而須作出的架

構變動 (包括推行自願離職

計劃 )進行有效對話；及  
 
(b) 條例草案第 82條已足以確

保訓練局所有現職員工在

併入議會後均會繼續獲得

聘用，而他們的服務條件均

獲得保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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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015248 - 015400 主席  會議安排  
 

 

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5月 9日  


